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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37        证券简称：镇海股份         公告编号：2022-012 

 

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天津南港 120 万吨/年乙烯及下游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项目 

EPC 总承包合同（九标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 

中石化天津分公司天津南港 120 万吨/年乙烯及下游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项

目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合同（九标段）。 

合同类型：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合同。 

合同金额：暂定为 23663.0451 万元人民币（不含税），大写：贰亿叁仟陆

佰陆拾叁万零肆佰伍拾壹元整；税金 2677.4007 万元人民币，大写：贰仟陆佰柒

拾柒万肆仟零柒元整。 

 合同生效条件 

合同双方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 

项目计划总工期为 665天，自实际开始工作日期起，至完成全部设计、采购、

施工及服务工作止。 最终以中国石化总部工程部批复的项目总体统筹计划为准。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 

1、中石化天津分公司天津南港 120万吨/年乙烯及下游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

项目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合同（九标段）的履约将对公司当期业绩产生

积极影响，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2、本合同的履行将会进一步巩固公司在 MTBE/丁烯-1 、芳烃抽提装置等领 

域的技术优势，也将提升公司在乙烯深加工、高端新材料等业务领域的竞争优势。 

3、本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

对上述合同当事人形成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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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1、合同各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期间，如遇行业政策调整、市

场环境变化等不可预测因素或不可抗力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

履行。 

2、新冠疫情的反复将导致公司在设计交流、物资采购、发运、安装调试、

现场施工作业、派遣现场服务人员等方面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存在项目延期风险。 

 

一、审议程序情况 

2022 年 4月 11 日，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镇海股份”“公

司”或“牵头人”）及中石化第十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十公司”或

“联合体成员”）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

天津分公司”或“发包人”）签署天津南港 120万吨/年乙烯及下游高端新材料

产业集群项目 EPC总承包合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

章程，本次签署的总承包合同无需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已于 2022 年 1月 8日公告了《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天津南港 120 万吨/年乙烯及下游高端新材料

产业集群 EPC 总承包项目（九标段）中标候选人公示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2-002），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已于 2022 年 1月 12日公告了《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天津南港 120 万吨/年乙烯及下游高端新材料产

业集群项目 EPC总承包中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3），具体内容详见《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镇海股份、中石化十公司组成联合体与中石化天津分公司签署天津南港 120

万吨/年乙烯及下游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项目 EPC 总承包合同，合同包括 13/4

万吨/年 MTBE/丁烯-1装置、38万吨/年芳烃抽提装置 2个主项及其它。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发包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722958405G 

法定代表人：王百森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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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场所：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北围堤路(西)160号 

成立日期：1983 年 12月 28日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

一般项目：石油制品制造；石油制品销售；成品油批发；化工产品生产；化工产

品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新兴能源技术研发；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关联关系说明：镇海股份与中国石化天津分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近三年业务往来：最近三个会计年度镇海股份与中国石化天津分公司签订的

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2845.44万元。 

履约能力分析：本合同交易对手中国石化天津分公司是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资金实力雄厚，信用优良，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2、联合体成员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石化第十建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11641026959 

法定代表人：吴忠宪 

经营场所：青岛市黄岛区漓江西路 677 号 

成立日期：1989 年 5月 10日 

经营范围：石油化工工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机电工程、电力工程

施工总承包；钢结构工程、环保工程、特种工程、模板脚手架、消防设施工程专

业承包；工业、民用建筑、设备安装工程建设监理；环保、节能工程总承包；环

保、节能工程勘察、设计、施工、调试及所需非标设备的制作、安装；环保、节

能工程所需材料的采购、供应；环保、节能工程相关的可行性研究；节能技术及

环境保护、治理技术咨询；锅炉安装、压力管道（不包括使用长输管道输送危险

化学品）安装；压力容器制造（球形储罐现场组焊）；普通货运；大型货物运输

[四类]；承包对外援助成套项目工程、境外石油化工工程、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及

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和劳务人员派遣；建筑施工、设备安装的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项目服务、项目咨询；吊装运输；非标设备制造；机械设备

修理；机械零件制作购销；建材销售；进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设备、房屋租赁；

金属热处理；以下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桥式、门式、塔式、悬臂式起重机安装、

维修；升降机、轻小型起重设备安装、维修；一类机动车维修（大中型货车维修）；

代收水、电、暖、物业费。（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28670277873825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28670277873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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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说明：镇海股份与中石化十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近三年业务往来：最近三个会计年度镇海股份与中石化十公司无业务来往。 

履约能力分析：本合同联合体成员中石化十公司是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资金实力雄厚，信用优良，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主要条款 

1、项目名称：中石化天津分公司天津南港 120 万吨/年乙烯及下游高端新

材料产业集群 EPC 总承包项目（九标段）。 

2、项目建设地点：天津市滨海新区。 

3、项目建设规模：13/4万吨/年 MTBE/丁烯-1装置、38万吨/年芳烃抽提装

置 2个主项及其它。 

4、合同金额：暂定为 23663.0451 万元人民币（不含税），大写：贰亿叁仟

陆佰陆拾叁万零肆佰伍拾壹元整；税金 2677.4007 万元人民币，大写：贰仟陆佰

柒拾柒万肆仟零柒元整。 

5、合同范围：主要包括建设相关的详细工程设计、非标设计、技术服务、

竣工图编制、数字化交付工作等，物资采购，临时设施，建筑安装施工，单机试

车直至交工验收。设备材料的物资质量进度控制工作，设备采购技术服务，工程

中间交接后的技术服务，协助联动试车、投料试车、性能考核、竣工验收、工程

创优、项目文件归档和工程建设管理总结，对 EPC总承包工程的技术、质量、安

全、文明、进度、费用等全面负责。 

6、项目工作服务期 

项目计划工期为 665 天，自实际开始工作日期起，至完成全部设计、采购、

施工及服务工作止。最终以中国石化总部工程部批复的项目总体统筹计划为准。 

7、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全面符合国家和行业有关设计、制造及施工等方面的技术质量要求，

打造标杆，达到中国石化优质工程标准，争创国家优质工程，保证一次开车成功。 

8、合同生效条件 

合同双方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9、其他说明 

基于双方良好的合作基础，本公司与中石化第十建设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

组成投标联合体参与项目投标，本公司作为总承包联合体牵头人负责本项目合同

项下工程范围内的详细设计、采购、部分现场管理工作，中石化第十建设有限公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28689148956923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28689148956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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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作为总承包联合体成员负责本项目合同项下分工范围内建筑安装工程的施工、

部分材料采购以及现场施工组织和管理工作，配合业主联合试运行、专项验收和

竣工验收以及所承担范围内的保修期的质量缺陷修复。 

 

四、说明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当期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

盈利能力。 

（二）本合同的履行将会进一步巩固公司在 MTBE/丁烯-1 、芳烃抽提装置

等领域的技术优势，也将提升公司在乙烯深加工、高端新材料等业务领域的竞争

优势。 

    （三）本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本合同

而对上述合同当事人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一）合同各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期间，如遇行业政策调整、

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预测因素或不可抗力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

面履行。 

（二）新冠疫情的反复将导致公司在设计交流、物资采购、发运、安装调试、

现场施工作业、派遣现场服务人员等方面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存在项目延期风险。 

 

特此公告。 

 

 

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12日 

 


